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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暨与受让方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市亚龙鞋业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17年2月28日，
该户债权本金为7476.94万元，利息1998.01万元，合计9497.95万元。上述债权由浙江金顺鞋业有限公司、温州顺隆鞋
材有限公司、温州鹏盛箱包五金有限公司、苏荫省、熊雪影、陈瑞芬、木炳秋、熊建建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苏
荫省、熊雪影名下位于温州市鹿城区龟湖路名豪园2幢2601室房屋（建筑面积：260.73平方米）以及温州市帝夫鸟鞋业
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瓯海区瓯海经济开发区房产（建筑面积：16605平方米，土地使用面积：6372.52平方米）提
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
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方式：18057777775 2017年6月3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
与受让方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市康加橄榄油销售有
限公司债权（截至2017 年 2 月 28 日，该户债权本金为 179.74 万元，利息 162.42 万元，合计 342.16 万元。上述
债权由温州市欧雅装饰五金有限公司、严勤为、陈洁分别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并由邹培辉位于温州
市鹿城区鹿城路 60 号 6 幢 601 室（建筑面积为 54.19 平方米）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转让。上述借款人
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
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方式：18057777775 2017年6月3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
与受让方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欧丽亚制衣有限公司债权（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该户债权本金为 1500 万元，利息 997.20 万元，合计 2497.20 万元。上述债权由抵押人陈玲凤提
供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义学路 2 号金易都会 1 幢商 1-4-6（套内建筑面积 168.3 平方米）、重庆市渝北区
双凤桥街道义学路 2 号金易都会 1 幢商 1-4-7（套内建筑面积 173.7 平方米）商铺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并由正宇
工艺品有限公司、五龙控股有限公司、陈玲凤、广州博斯里啦服饰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转让。上
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以
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
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方式：18057777775 2017年6月3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
与受让方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亨斯迈经贸有限公司债
权（截至2017 年 2 月 28 日，该户债权本金为 559.68 万元，利息 789.62 万元，合计 1349.30 万元。上述债权由蒋
荣坐落于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罗东花园 2 幢 502 室房产（建筑面积 94.27 平方）、项闪闪名下坐落于温州
市龙湾区永中柳 1 幢 506 室（建筑面积 92.00 平方）房产、陈则利名下坐落于温州市鹿城区汤家桥路大自然
家园 N1 幢 602 室房产（建筑面积 167.69 平方）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
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
担保人，请你们向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
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方式：18057777775 2017年6月3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
与受让方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瑞安市扬豪汽摩配件有限公司债权
（截至2017 年 2 月 28 日，该户债权本金为 500 万元，利息 224.71 万元，合计 724.71 万元。上述债权由温州市维赛
克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瑞安市东日车业部件有限公司、赵余胜、陈少红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陈少
红以其所有的位于瑞安市安阳街道万家花园 B1004 室的房产(建筑面积 182.34 平方米)提供最高抵押担保）转
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安吉九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方式：18057777775 2017年6月30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行收购的浙江一本鞋业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或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
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对浙江
一本鞋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4683.73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4486.00万元，利息197.73万元，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均暂
计算至2017年6月26日止。该贷款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
加保证担保，抵押人浙江一本鞋业有限公司以其位于瑞安
市仙降镇胶鞋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土地进行抵押；保证人为
浙江南霸鞋业有限公司、徐启华、徐学明、孙德同、张月妹。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它处置方式 。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或配资。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7年6月29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
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7-88855821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 报 电 话 张 先 生（公 司 纪 检 监 察 室），联 系 人 ：

0571-8977399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6月30日

法院公告
2017年6月30日

（2017）浙0110民初5645号
中星大地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余

杭区余杭街道通铭家居商行诉被告中星大地集团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中星大地集团有
限公司住所地不明，且采用其他方法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被告中星大地集团有限公司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
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
案由审判员陈自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李明
达、李贤海组成合议庭，书记员杜洁担任记录，并定
于2017年9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
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80号

吴平、徐军：本院受理原告章庆良与被告吴平、
徐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
们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1
民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3673号

王建华：本院受理原告王笛诉被告王建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111民初3673号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
司法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10月11
日上午10时15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703号

孙秋水：原告滕红云诉被告孙秋水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0122
民初703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书确定：一、
被告孙秋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
原告滕红云借款 24730 元并支付自 2017 年 2 月
14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
利息；二、被告孙秋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滕红云为实现债权支出的代理
费 15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56 元，减半
收取 228 元，由被告孙秋水负担。原告滕红云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被告孙秋水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向本
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2民初2048号
陈银瑞：原告潘先锋诉被告陈银瑞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第 92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122 民初 2048 号民事判 决 书 。 该 民
事 判 决 书 确 定 ：一 、被 告 陈 银 瑞 返 还 原 告 潘
先 锋 借 款 20000 元 ，并 支 付 自 2016 年 11 月 13
日 起 至 2017 年 4 月 12 日止按年利率 6%计算的
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付清。二、
驳回原告潘先锋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00 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被告陈银瑞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997号

储伟军：本院受理原告应红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27民初19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被告储伟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
应红货款4724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982 元 ，减 半 收 取
491元，由被告储伟
军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 逾 期 未 上 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096号

淳安千岛湖锦龙绿色保鲜品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淳安县银蚕担保有限公司因与被告方维贵、
叶新梅、陆晓丽、汪陆宇、淳安千岛湖兴龙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淳安千岛湖锦龙绿色保鲜品
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27 民初 1096 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799号

杨启国：本院受理原告任慧琴诉被告杨启国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27民初7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1010号

毛曹鲁：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与被告毛曹鲁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8 时 4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23号

孙国宝：本院已受理原告林燕燕为与被告孙国
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62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89号

陆志球：本院已受理原告邱伟良为与被告陆
志球、沙亚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 0212 民初 8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090号

叶芳舟：本院对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叶芳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212民初10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1306号

朱忠孝：本院对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鄞州支行与被告朱忠孝、李美珍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212民初13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139号

周娇飞：本院受理原告谢秋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
30日内。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6809号

叶仁乐：本院受理原告徐冬富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
30日内。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东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
与受让方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市筑源混凝土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17年3月31
日，本户债权本金余额为2826.26万元，利息415.04万元，本息合计3241.3万元。由展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陈晓义、
金臣达、陈建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陈晓义所有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学院东路嘉鸿花园13幢203室房产（建
筑面积 159.17 平方米）以及温州市赛邦鞋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娄桥村的工业土地（面积
4549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转让。上述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通过淘宝竞价方式依法转让给温
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
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
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方式：0577-858108515
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905778065 2017年6月30日


